
2026 澎湖「花火文學創作營」簡章 

 

1.參加對象： 

歡迎對文藝書寫有興趣的全國高中職學生、澎湖的國中學生參加（含應屆畢

業），正取 30 名。以澎湖籍學生 10~15 名、外縣市高中學生 15~20 名為原則。

採申請制，額滿後另開放候補。 

 

2、活動時間： 

2026 年 7 月 20 日（週一）至 7月 22 日（週三），三天兩夜 

 

3、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Day1 

7 月 20 日

（週一） 

10:30 報到（澎湖縣圖書館） 澎湖縣文化

局 10:30~12:00 【分組創作老師】小隊迎新＆文學交流 

12:00~13:00 小隊談心午餐 

13:00~15:00 【文學作家講座 1】蕭詒徽 

15:30~17:30 【文學對談】分組創作老師文學分

享，駐營導師作家林達陽主持 

17:30~18:30 小隊談心晚餐 

18:30~20:30 【海濱觀星】 專車 

20:30~ 住宿學員返回旅館，自由參與夜談， 

不住宿學員返家 

Day2 

7 月 21 日

（週二） 

07:00 集合（港口） 專車、交通

船 07:00~15:00 【島嶼小旅行】目斗嶼燈塔、北方四島 

15:30~17:30 【文學作家講座 2】康庭瑜 澎湖縣文化

局 17:30~18:30 小隊談心晚餐 

18:30~19:30 【分組創作老師】帶讀以澎湖為主題

的創作作品、引導創作 

19:30~20:00 移動時間 

20:00~21:30 【夏日散步】觀賞花火節 馬公觀音亭 

21:30~ 住宿學員返回旅館，自由參與夜談， 

不住宿學員返家 

 

Day3 

7 月 22 日

（週三） 

09:00~10:00 移動時間 澎湖縣政府

文化局 10:00~12:00 【文學作家講座 3】翁禎翊 

12:00~13:00 小隊談心午餐 

13:00~15:00 創作時間 

15:00~16:00 分組創作老師＆駐營導師感性時間 

16:00~17:00 結業／珍重再見 

※若遇天候不佳，海濱觀星和花火節散步可能取消。若天候導致交通困難，島嶼小旅行可能調

整或取消。 



 

4.文學老師介紹 

 

(1)文學作家 

1.翁禎翊（散文家，台大法研所畢業，現為新竹地院法官。曾獲林榮三文

學獎、九歌年度散文獎、余光中散文獎、臺大文學獎等。） 

2.康庭瑜（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台大法律畢，牛津大學博士。專欄寫作

包含跨文化傳播、性別與媒體等。曾任台大現代詩社社長。） 

3.蕭詒徽（詩人、作家，政大中文系畢業，現為作家、編輯、設計師。曾

獲林榮三文學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高雄青年文學獎等。） 

 

(2)駐營導師作家 

林達陽（詩人，作家，高雄市立圖書館董事，主持「擦亮花火文學計畫」，

曾任清華大學、東華大學駐校作家。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

合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 

 

(3)分組創作老師 

1.陳鋒哲（台北成功高中畢，現就讀國北教大語創所，曾獲教育部文藝創

作獎、中興湖文學獎等） 

2.高于棋（成大台文系畢，現就讀台大新聞所，曾獲澎湖縣菊島文學獎、

成大鳳凰樹文學獎等） 

3.陳紀伶（台中明道中學畢，師大國文系應屆畢，前師大噴泉詩社社長、

現任師大話劇社副社長） 

 

5.活動費用 

(1)澎湖學生：不住宿者報名費 1980 元。住宿者比照外縣市學員收費。（包含所

有課程和遊程、保險，以及第一天午晚餐、第二天午晚餐、第三天午餐） 

(2)其他縣市高中職生：報名費 3980 元（包含所有課程、遊程、保險、青年旅

館集體住宿並依生理性別分房，以及第一天午晚餐、第二天午晚餐、第三天午

餐）。 

 

6.報名方式 

(1)採申請制度，有意參加者請填寫線上申請表單，並提供自己的作品一篇。澎

湖學生可繳交散文或新詩，外縣市學生請繳交散文。（主題、字數皆無限制，也

不限是否曾經發表。） 

(2)將分為三梯次開放申請，分別於 4/26(日)、5/6(三)、5/17(日)截止收件，

每梯次以錄取 10 人為原則，視實際申請人數增減。每梯次整理申請件，邀請專

家審閱，擇合適者錄取。 

(3)一、二梯次未獲錄取者，將自動延續申請下一梯次。申請者也可重新繳件申

請，以新件為準進行審核。 

 

7.報到說明 



(1)錄取學員請於 7/20(一)上午 10:30 以前，自行抵達「澎湖縣文化局」（8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230 號）。若有機票船票需求，敬請自理。 

(2)如需提早一天抵達或延後一天離開，可由主辦單位安排共同住宿、由分組老

師和駐營作家帶領討論創作和藝文話題（每天自費 1000），請於繳費時告知。 

 

8.結業說明 

(1)澎湖學生：全程參加活動，並於營隊期間完成一篇創作（新詩或散文，主題

不限），完成者頒發結業證書。 

(2)其他縣市高中職生：全程參加活動，並於營隊期間完成一篇創作（澎湖主題

的散文），完成者頒發結業證書。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擦亮花火文學計畫（花火藝文有限公司） 


